
1 
 

釋字第 784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

呂太郎大法官提出 

 

一、 本解釋認為訴訟權之保障包含獨立之法院以及依正當

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之程序，甚值贊同 

 

解釋理由第4段指出：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

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。基於

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，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必須給

予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及

時有效救濟之機會，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，即予剝奪。」其

中有關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之程序，涉及訴訟權之實質

內涵，本解釋認為應包含在訴訟權保障之內，甚值贊同。至

於本解釋理由另指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指人民

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。淺見認為，

有進一步釐清必要。 

 

二、訴訟目的不在救濟實體權 

 

訴權與實體權利之關係如何理解，學說爭議就跟近代訴

訟制度之發展一樣久遠。在羅馬初期，人民欲向法院起訴者，

須表明具備actio（訴權），actio並非一般性的權利，而是法律

（初期僅限於十二表法及市民法）就個別的事實所賦予。在

此時期，人民可利用訴訟制度之範圍狹窄，訴權與實體權不

分，可謂無訴權，即無權利。但現代法治國家，多已建立相

當完整之法律體系，而法律體系又以權利體系為核心，可謂

現代法治國家大致上已建構完整之權利體系，因此法秩序上

客觀的權利早就明確存在。可能也因法律所規範之權利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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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明確，就像物體的存在一般，因而使「權利」被物化，

於是權利被侵害或受到妨害時，必須有來自權利以外之權利 

（訴權）加以「保護」或「救濟」的觀念產生。然而，在現

代法制，這些完整的權利體系，是以脫離個案之方式，由立

法者預定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（實體法），不但對權利如何

行使，已多設有規範，在權利人之權利受他人妨害，致權利

之實現一時被阻止時，法律也賦予權利人請求除去、排除、

撤銷，以回復權利圓滿狀態之請求權。甚至權利被侵害而消

滅，致永久無法依其原有內容實現，法律亦賦予權利人得對

侵害者，請求損害賠償、返還不當得利或補償等請求權，使

法律所保障之利益，以另一形式呈現，不致於淪為一無所有。

要言之，權利如何實現（義務如何履行）？權利被妨害、侵

害時，如何防止、除去、賠償、補償等，原則上依實體法之

規範，法律制度上亦期待權利人與義務人主動依實體法規

範，回復或修補權利被妨害或被侵害之缺口，而非權利一旦

被妨害或侵害，立即訴諸訴訟（即使人民權益受違法行政處

分侵害，法律也鼓勵先循訴願程序由機關內部自行除去）。只

有因義務人否認權利，或拒絕履行、除去、賠償、補償時，

法律才賦予權利人以訴訟方式，請求法院審判，以貫徹權利

之強制力，實現該權利所應享之利益。即便在此情形，法院

審判之對象（標的），亦非被侵害或被妨害之權利本身，而是

基於權利被妨害或被侵害所轉換對他人之請求權（或撤銷權

等）。因此，縱認為訴訟之目的在於救濟權利，亦非在請求法

院「救回」該被侵害或妨害之權利，而是請求法院「確認」

基於該權利被侵害或妨害所轉換之請求權（或撤銷權等）存

在，並進一步命義務人為回復該權利或填補權利消滅後所呈

現之另一形式利益。要言之，即使在權利被妨害或被侵害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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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救濟」途徑上，法律係期待主張權利受侵害者，直接請求

其義務人除去、回復或補償，於義務人拒絕時，始依訴訟為

請求，因此若謂訴訟係救濟權利之手段，亦居於第二層次使

用之手段。 

 

三、訴訟權之保障不限於權利被侵害者 

 

我國憲法第16條已就人民之訴訟權為一般性的保障，既

非如羅馬法上係法律就個別事實賦予訴權，也非僅規定特定

權利之救濟（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4條第3項係就

財產權被徵收時賠償之爭議及第19條第4項係就人民權利受

官署侵害時，得向法院提起訴訟）。因此，將訴訟權侷限於救

濟權利被侵害之觀點，是否符合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

旨，已非無疑。何況以訴訟係為救濟權利被侵害，亦無法全

部涵蓋現代訴訟應扮演之機能。蓋依現代各國通例，得於訴

訟程序請求法院為裁判者，並不限於主張權利被侵害者。例

如當事人提起確認訴訟，目的僅在請求法院就有爭議之法律

關係為裁判，而非排除權利被侵害之狀態，得提起此訴訟者，

亦不限於主張有權利之人（例如民事債務人對債權人提起消

極確認訴訟，請求確認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；甚至權利義務

主體以外之第三人，以權利人及義務人為共同被告，提起確

認訴訟；或人民對政府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或公法上法律

關係不存在之訴等）。訴訟權之保障，也不應限於「因權利被

侵害而提起訴訟」一事。保障人民利用訴訟制度之權利，在

人民被動應訴（為被告）之情形，因是被迫應訴，更應受訴

訟權之保障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03條第1項）。此

外，人民為維護公益，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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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，得提起行政訴訟。但以法律有特

別規定者為限（行政訴訟法第9條），因此，在諸多環境保護

法律（例如空氣污染防制法第93條、水污染防治法第72條、

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9條、廢棄物清理法第72條、環境影響評

估法第23條、環境基本法第34條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

第54條等），公益團體於一定條件下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，

請求判令主管機關執行該法律，亦非出於其權利被侵害之概

念。 

 

四、具體權利須綜合實體法及訴訟法元素而得 

 

有權利即有救濟，是以實體權利為主，訴訟程序為輔，

訴訟程序是為救濟「已存在之實體權利」為思考模式。然依

現代司法制度，不論原始權利或權利被侵害所轉換之權利，

其有無之爭議，須由當事人參與而由法院以裁判確認。申言

之，係將法院實體法元素（由立法者預定之構成要件及法律

效果），加入訴訟法元素（由當事人為聲明、陳述、舉證、言

詞辯論等）而得之結果（所謂訴訟是實體法與訴訟法綜合之

場所）。在未經法院裁判確認之權利，僅為當事人之權利主

張，是朦朧的、浮動不定之權利影像，而非客觀法秩序上鞏

固、不可動搖之權利。如以權利救濟為訴訟目的，於當事人

主張之權利不為法院採納（即判決確認權利不存在）時，如

何說明其要求以裁判救濟之正當性？即有論理上問題。何況

面對社會之快速變遷，某些法律上利益，是否已構成權利，

有時也須經法院確認（或形成）。昔者，如有配偶之人與人通

姦，是否侵害他方配偶之「權利」，我國實務上最高法院原採

否定，認為僅係以違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「損害」於他方



5 
 

配偶（41年台上字第278號判例），其後才認為係侵害他方配

偶之「權利」（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）。今者，如被遺

忘權、景觀權、日照權、環境權、社會權等，是否得以「權

利」之地位受保障，亦須經訴訟程序由法院判決確認（或形

成）。 

 

五、「有權利即有救濟」之憲法原則與憲法第16條之關係不明 

 

解釋理由第4段指出：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

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。基於

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，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必須給

予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及

時有效救濟之機會」，此雖係延續過去解釋之論述方式（如

釋字第736號、第755號）。然而，「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，

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」（開啟訴訟之權利），到底是理由

前段所述，係基於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人民訴訟權？還是理

由後段所述，係基於「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」？究係

依憲法第16條規定，導出「有權利即有救濟」之原則？或以

「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」，作為解釋憲法第16條之前

導原則？或二者是完全平行兩立之原則？則不明確。 

 

淺見認為，我國憲法第16條既已一般性的保障人民之訴

訟權，而未限於特定權利始受保障，不必由憲法個別規定特

定權利之保障，推論出有此「憲法原則」。因此，由憲法第

16條之解釋，認「有權利即有救濟」為該條訴訟權之保障核

心，乃順理成章之事。如果要在憲法第16條之外，另建構「有

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」，就必須面臨要由哪些憲法條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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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導出隱藏在條文背後「人民可開啟訴訟程序」的憲法原

則之難題。 

 

六、訴訟權保障之意旨 

 

綜上分析，淺見認為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旨

在保障人民就其權益有關之法律上爭議，有依法請求獨立、

公平之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予以審判之權利。 


